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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润心・润梦・润人”宣传作品大赛
活动细则
一、参加人员
全体在校学生。
二、活动安排
（一）作品征集报送(截止至9月8日)
各二级学院积极组织作品创作者填写《“润心・润梦・润人”宣传作品大赛报名表》(见附表3)。
（二）评审公示推荐(9月9日－9月25日)
学校组织有关专家对征集作品进行综合评价，分类别评奖。对拟获奖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对获奖作品（含1名指导老师）颁发获奖证书。各类别排名前2作品将推荐至湖南省教育厅参赛。
三、参赛作品类别
1. 微视频类：包括但不限于短视频、微电影、动画、公益广告等，时长不超过2分钟。画面清晰，主题明确，内容积极向上，能够围绕学生资助政策、资助故事、资助育人等方面展开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。
2. 文创设计类：涵盖海报、宣传册、纪念品等文化创意设计作品。围绕主题、设计新颖、独特，能够体现“润心・润梦・润人”主题，突出学生资助元素，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艺术性。
四、参赛要求
1. 作品要求原创，主题鲜明、导向正确，构思新颖、内容健康，传播正能量，融入湖湘文化元素，展现资助文化内涵。
2. 微视频类：作品时长2分钟以内，MP4格式存储，1920*1080分辨率,画面清晰稳定，无明显噪音，可配背景音乐，添加字幕（作品需提交创作文稿）。
3. 文创设计类：作品以图片电子版JPG格式存储，提交分辨率不低于300dpi的高分辨率原图，确保清晰度（作品需提交设计稿）。
4. 作品以发送电子邮件形式报送，作品命名规则均为：类别(微视频类/文创设计类)+二级学院/专业班级+姓名，统一将作品和报名表（见附表3）压缩打包发送至邮箱：dzcmzzfzk@126.com。
5. 提交的所有作品必须为署名人(团队)自主创作的原创作品，严禁抄袭；原创者拥有作品的所有权，学校有权根据工作宣传需要使用作品。

附表3

“润心・润梦・润人”宣传作品大赛报名表

	作品标题
	
	参评类别
	（微视频类、文创设计类
中选其一）

	主创人员
	（主创人员限5人，超过5人按集体报送）

	作品时长
	（仅微视频类填写）
	指导老师
	

	二级学院
	
	联系电话
	

	作品简介（200字以内）
	















	联系人（作者）
	
	邮箱
	
	手机
	

	地址
	
	邮编
	



备注：参评微视频类奖项，须在此表后附创作文稿；参评文创设计类奖项，须在此表后附设计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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